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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力水泥”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

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同力水泥 2016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

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公司关联交易相关信息披露文件、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

意见以及公司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同力水泥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拟与关联方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投资集团）、河南省豫南水泥有限公司（简称：

豫南水泥）、鹤壁鹤淇发电有限公司（简称：鹤淇发电）、河南投资集团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集团物流公司），鹤壁威胜利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威胜利公

司），新乡中益发电有限公司（简称：新乡中益），新乡益通实业有限公司（简称：

新乡益通）发生房屋租赁、采购矿石及粉煤灰、物流服务等关联交易，预计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10,615.49 万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6 年 3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三次会议，经非关

联董事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的议案》。具体情



 

2 

况如下表：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及交易内容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未经审计）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豫龙同力向豫南水泥采购原石 1,620 1,105.15 2.05 

豫龙同力向豫南水泥采购粉末 3,700 363.06 0.67 

豫龙同力向豫南水泥采购铁合金炉渣 740 789.51 1.46 

豫鹤同力向威胜利公司购买粉煤灰 576.92 837.31 24.19 

省同力向鹤淇发电采购粉煤灰 310 6.27 1.48 

同力建材向新乡中益采购蒸汽 988.95 410.97 100 

同力建材向新乡益通采购粉煤灰 1,263.48 664.15 82.09 

 小计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豫龙同力向豫南水泥转售电 400 341.98 41.69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豫鹤同力接受集团物流公司熟料运输

服务 
342.34 385.17 13.21 

租赁办公场所 公司租赁投资集团房屋 298.8 298.42 94.81 

接受委托加工 豫龙同力委托豫南水泥加工半成品 375 442.64 40.91 

合计 10,615.49   

（二）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665.75 万元。 

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连昌 

住所：郑州市农业路 41 号投资大厦 

注册资本：120 亿元 

经营范围：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项目所需工业生产资料和机械设备、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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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分的产品原材料的销售（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房屋租赁（以上范围凡

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最近一期投资集团母公司财务数据：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

产 383 亿元，净资产 210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5.5 亿元，净利润 8.3 亿元。（初

步数据，未经审计） 

2、鹤壁鹤淇发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毅敏 

住所：淇县庙口镇原本庙村北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承担鹤壁鹤淇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600MW 发电机组项目建设及

其建成后的发电生产经营，与电力相关的节能、灰渣综合利用、集中供热经营、

原材料及燃料（危险化学品除外）开发和贸易、高新技术的开发和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河南投资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铁山  

注册地址：濮阳市中原路与金堤路交叉口东 50 米路南 

注册资本：100 万元整 

经营范围：普货运输、仓储服务、设备安装、搬运装缷、物流信息服务；

工程机械租赁。（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4、河南省豫南水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党林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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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确山县确正路一号 

注册资本：25,643.08 万元 

经营范围：水泥生产销售、水泥制品及包装袋生产销售、建材机械。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7433.92 万元，

净资产 15454.8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1787.56 万元，净利润-1597.8 万元。（已

经审计） 

5、鹤壁威胜利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戈 

注册地址：鹤壁市山城区新风路（电厂院内） 

注册资本：500.0003 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零售经营清洁服务、园林绿化、粉煤灰零售等。 

6、新乡中益发电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长垣县常村镇西新长北线路北  

法定代表人：朱红兵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8,421,052 元 

经营范围：发电生产经营，与电力有关的节能、粉煤灰销售及综合利用，

原材料及燃料（煤炭除外）开发和贸易，高新技术的开发和经营。 

7、新乡益通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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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长垣县常村镇西新长北线路北  

法定代表人：朱红兵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 万元  

经营范围：为发电企业的生产、生活及相关业务提供服务；粉煤灰、脱硫

剂、石膏、建材的销售及综合利用；电力设备检修、维护、防腐保温及技术改造；

电力专业技术服务；建筑修缮施工；物业管理；清洁服务，园林绿化；餐饮、酒

水；住宿。 

（二）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投资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豫南水泥、集团物流公司、鹤淇发电、威胜利公

司、新乡中益、新乡益通均为投资集团控股子公司或二级子公司，按照深交所《上

市规则》第10.1.3款的规定，上述公司均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以上关联人的基本情况，以及公司所知悉关联人良好的商业信用和商业

运作能力，公司董事会认为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公司交付当期发生的关

联交易货物及款项。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省同力关联交易 

省同力向鹤壁鹤淇发电有限公司购买粉煤灰、石膏，交易金额约为 310 万

元。 

（二）豫鹤同力关联交易 

1、豫鹤同力购买威胜利公司的粉煤灰，通过粉煤灰实现与濮阳当地水泥使

用单位的合作，单价约12.82元/吨，购买量约45万吨，关联交易金额约5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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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2、豫鹤同力继续与河南投资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由提供运输服务，

将熟料从鹤壁运到濮阳，运费价格约29.9元/吨，预计运输量约为11.45万吨，关

联交易金额约342.34万元。 

（三）豫龙同力关联交易 

1、为弥补豫龙同力石灰石用量缺口，豫龙同力计划向豫南水泥采购石灰石

月 120 万吨，单价约 13.5 元/吨（含运费）；粉末 133 万吨，单价约 27.81 元/

吨（含运费），合计交易金额约 5,320 万元。 

2、豫龙同力向豫南水泥采购铁合金炉渣，单价约 185 元/吨，年采购量约 4

万吨，交易金额约为 740 万元。 

3、豫龙同力利用豫南水泥粉磨系统委托加工半成品，单价约 25 元/吨，年

加工约 15 万吨，委托加工费约为 375 万元。 

4、豫龙同力向豫南水泥转售电量，单价 0.66 元/度，购买约 606 万度，关

联交易金额约 400 万元。 

（四）同力水泥关联交易 

同力水泥租赁河南投资集团投资大厦 8、9 两层作为办公场所，该交易从

2007 年起，每年合同签订一次，2016 年度金额约为 298.8 万元。 

（五）同力建材关联交易 

同力建材全称长垣同力建材有限公司，为平原同力子公司，同力水泥三级子

公司。同力建材分别向新乡中益及新乡益通两家公司购买蒸汽、水及粉煤灰、电

炉渣、脱硫石膏，每种产品分别定价，交易金额合计约2,252.43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为参考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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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省同力购买鹤淇发电粉煤灰 

省同力购买鹤淇发电的粉煤灰一方面可以满足自己的生产需求，另一方面

可以通过粉煤灰实现水泥的协同销售以提高省同力的市场占有率。 

（二）豫鹤同力采购威胜利公司粉煤灰及接受集团物流公司运输熟料 

1、豫鹤同力购买威胜利公司的粉煤灰一方面可以满足自己的生产需求，另

一方面可以通过粉煤灰实现水泥的协同销售以提高豫鹤同力的市场占有率。 

2、豫鹤同力全资子公司濮阳同力水泥有限公司生产所需熟料全部来自豫鹤

同力，且濮阳同力和豫鹤同力距离较远，豫鹤同力对熟料运输服务公司进行招标，

集团物流公司中标并为濮阳同力运输熟料，可以有效的解决豫鹤同力熟料运输问

题。 

（三）豫龙同力采购豫南水泥原石等加工材料、委托豫南水泥加工半成品，

向豫南水泥销售电 

豫龙同力为公司的核心利润企业，随着水泥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原材料

需求相应提高，但豫龙同力矿石及矿粉、超细粉煤灰等辅助混合材料等需要部分

外购，鉴于豫南水泥与豫龙同力距离较近，且生产产品质量可靠，通过上述关联

交易，可以降低豫龙同力的采购成本，提高生产能力。 

（四）公司租赁投资集团房屋，可以维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五）同力建材向新乡中益和新乡益通采购粉煤灰、石膏、工业水、蒸汽

等原材料，是为了满足生产需要，可降低采购成本。 

六、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2016 年 3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三次会议经非关联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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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手表决，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的议案》。董事会在表决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张伟、尚达平、王

霞与本议案构成关联关系，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七、独立董事意见 

“该事项在董事会审议前取得了我们的书面认可，董事会在表决该项议案时，

关联董事张伟、尚达平、王霞回避表决，该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该等关联交易是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可以有效的满足公

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定价公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 2016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

易。” 

八、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公司进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为公司进行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相关交易严格遵照相关协议执行，依据市场公允价格

确定交易价格，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 

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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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马  涛                                 刘  皓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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